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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浪潮火热，其带来的单次AI生成图片的版权问题讨论尚未平息，二次使用AI生成图

片的版权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使用AI绘图模型生成的图片，在此基础上使用AI再生成图

片，这种用AI“套娃”式生成的图片侵权吗？最终图片版权归谁所有？随着AI技术应用越

来越广泛，版权问题成了AI生成图片的争议焦点。

前者是否享有版权？后者是否侵权？在日前某互联网公司举行的AI新品发布会上，平

台与AIGC创作者之间关于AI图片“二创”侵权之争引起广泛关注。将AI生成的图片A的

局部，再由AI进行重新绘制生成图片B，是否涉嫌侵权？该事件引发了社会对AI生成内容

版权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是AI绘图被AI使用的版权定性问题。

如何如何看待看待
AIAI生成图生成图片著作权归属及权利保护片著作权归属及权利保护
□□焦和平焦和平 梁龙坤梁龙坤

原 告 李 某 于
2023年2月24日，
通过 Stable Dif-
fusion模型输入提
示词并设置相关参
数，生成了包括“春
风送来了温柔”在
内的数张人像图
片。随后，他将这些
图片发布在社交平
台上，并标注“AI
插画”。2023年3月
2 日，被告自媒体
账号在其发布的文
章《三月的爱情，在
桃花里》中，未经许
可使用了李某制作的“春风送来了温柔”图
片，且去除了图片上的水印。李某认为这一
行为侵犯了他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
权，遂决定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最终
判决被告侵权成立，认为AI生成的图片具
有独创性，属于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
护。此案为我国AI生成内容版权保护提供
了先例。

AI生成图片
著作权侵权案

对于 AI 绘图侵权定性的问题，需
要综合考虑技术进步、法律创新、伦理
规范和社会共识等多个方面，逐一分析
可能涉及的著作权，以确保既能有效保
护版权人的权益，又能鼓励AI技术的
创新和发展。在笔者看来，就AI绘图
的侵权定性问题，仍然需要遵循“接
触”+“实质性相似”规则进行判断。
DW主张该互联网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其
创作的图片，侵害了其版权，但具体涉
及哪些权利，需要逐一分析。

关于复制权，DW主张该女性古装
写真，是通过重绘其创作的原图得到
的。该互联网公司存在接触图片A的可
能性，并且该互联网公司在发布会所提
供的、由该互联网公司网站生成的案涉
图片，复制了图片A的部分元素，然后
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绘制，这就可能涉
嫌侵犯复制权；关于广播权，该互联网
公司AI新品发布会全程在网络公开直

播，若未经许可，使用图片A作为发布
会的功能演示图，可能涉嫌侵害 DW
就涉案图片享有的广播权；关于信息
网络传播权，争议事件中，演示者从
该互联网公司浏览器中调用到图片
A，这一行为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
时间和地点获得争议图片，可能涉嫌
侵害 DW 就争议图片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此外，关于改编权的问题，《著作
权法》 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根据规定，被改编的作品受版权保护，
才有改编权存在的基础。而改编后的内
容是否构成作品，则需要根据版权客体
要件判断，且仅当在后作品符合作品构
成要件，并且保留了原作品的部分独创

性表达时，才会落入在先作品改编权控
制范围。如果仅仅保留了在先作品的独
创性表达，而没有形成新的独创性特
征，那就可能构成复制，而达不到改编
的程度。

由此可见，虽然 DW 使用 AI 绘制
的图片A可能因构成美术作品而受到版
权保护，但图片B是否构成对图片A的
改编，取决于图片B是否构成新作品。
因此，对于图片B的独创性需要重新判
断。如果在后AI绘图没有达到独创性
的高度，没有形成新作品，就不构成对
图片A改编权的侵犯。

在侵权责任方面，如果构成侵权，
且不满足合理使用要件，侵权方就应按
照《著作权法》规定的停止侵权、赔偿
损失等基本方式承担侵权责任。

是否侵权还需具体分析

在笔者看来，若要讨论争议图片A
生成图片 B 的行为是否侵权，就要先
明确图片 A 是否受版权保护。对此，
根据我国立法为作品提供版权保护的
规范结构，需要通过客体认定标准来
审查图片 A 是否应受版权保护。客体
审查一般遵循三个要件，即“三大领
域”“独创性”和“以一定形式表现的
智力成果”。

目前业界存在较大争议的是“独
创性”和“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两个要件。首先是“独创性”要
件。根据 《著作权法》 对作品的定
义，独创性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
但理论与实践对此分歧较大。一种观
点认为，AI 绘图构成作品，理由是应
该秉持独创性客观标准对作品进行判
断，不能因为有AI的介入而提高独创
性标准，甚至给独创性设置以“自然
人”为前提的主观障碍。相反观点则
认为，独创性中的创造性虽然要求不
高，但毕竟是人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体
现，《著作权法》 的目的是为了给自
然人作者提供激励，AI 绘图尽管具
备独创性的外观，但本质上不是人
的创造性劳动，因此，不应该给予
版权保护。

其次是“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要件。该要件中对智力成果的要求
引发的争论与独创性要件中的部分争论
有所类似。一种观点指出，《著作权
法》 对作品保护的依据是“智力成
果 ”， 而 AI 绘 图 不 过 是 “ 算 力 成
果”，不应给予版权保护。但另有观
点也指出，AI 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创
作工具，输入提示词创作生成美术作
品与操作照相机获得摄影作品的原理
无异，不能因为工具进步就否认创作
成果的作品地位。围绕“以一定形式
表现”，甚至还产生了用于创作的提
示词相对于生成的图片，究竟是思
想还是表达？有观点提出，提示词
只是一种思想，不能直接决定所生
成图片的具体表达。这种观点认为
将 AI 解释为创作工具，显然不符合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关于创作的定
义，即“ 《著作权法》 所称创作，是
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
智力活动”中的“直接”二字。

综合来看，目前 AI 绘图问题在法
律文本的适用上充满争议，有赖于司法
机关发挥法律解释功能审慎应对。

AI绘图
法律适用仍存争议

尽管国内乃至国际关于 AI 版权问
题的分歧仍然严重，但我国司法机关已
经作出了两例相关判决。一例是北京互
联网法院判决涉案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春风送来了温
柔案”，另一例是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
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构成著作权侵权的

“奥特曼案”。这两个案例围绕AI绘图
的版权问题和AI绘图是否会侵权问题
都作出了回答。

对于 AI 绘图的可版权性问题，北
京互联网法院在“春风送来了温柔”一
案的判决中认为，该案中的人工智能生
成图片体现了人的智力投入，具备“独
创性”要素，并且体现了人的个性化表
达，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 《著作权
法》保护。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图片A是
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认定的思路是
基本相同的。关于该纠纷的另一方——
其 作 者 DynamicWang （ 以 下 简 称
DW）主张图片A是其享有版权的作品
的问题，需要逐一比对作品构成要件。

关于图片的“独创性”判断：据了
解，该争议事件中图片A是DW使用其
本人训练、调试的 AI 绘图模型生成
的，但详细的生成过程没有披露，例如
输入多少提示词、修改了哪些参数、重
复了多少次数等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只
能假设DW从零完成了图片A的生成，
据此进行独创性分析。“独创性”要求
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并体现出作者的
个性化表达，“机械性智力成果”应当

被排除在外。例如，按照一定的顺序、
公式或结构完成的作品，不同的人无法
实现表达的差异性，而且会得到相同的
结果，因此不具有独创性。

一般来说，用户利用模型生成图片
时，其输入的提示词与他人越具有差异
性，对画面设计、构图元素的描述越精
确具体，越能反映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如果DW能够举证证明其对于图片A中
的人物、背景、装束等画面元素通过提
示词进行了设计，对于画面布局、构图
等通过参数进行了设置，体现了 DW
的选择和安排，并且通过输入提示词、
设置相关参数，在获得第一张图片后，
继续增加提示词、修改参数，不断调整
修正，最终获得了图片A，这一调整修
正过程也能够体现出 DW 的审美选择
和个性判断。那么，图片A就不是“机
械性智力成果”。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
下，可以认定图片A由DW独立完成，

体现了 DW 的个性化表达，进而可以
认定图片A符合“独创性”要件。

关于“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要件。图片A的创作过程是否体现
了作者的智力投入，在独创性分析中已
经有所体现。但是，坚持作品仅能狭义

“直接”创作的观点对此并不认同，理
由是人工智能超越了纯粹的工具属性。
但司法实践认为，人们利用人工智能模
型生成图片时，本质上仍是人利用工具
进行创作，对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
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按照著
作权制度鼓励创作的目的，鼓励更多的
人用最新的工具去创作，才能更有利于
作品的创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
这种背景和技术现实下，人工智能生成
图片，只要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
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著作权法》
保护。目前可以看到司法机关认为只要
符合作品要件，并不会因为人工智能的
工具争议而否定作品认定，而是会从把
握工具使用的过程情况来坚持作品认定
的既有标准。具体到本文讨论的AI绘
图，图片A的作品认定不会因为人工智
能创作而被否定。

初步来看，事件中的图片A是以线
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
艺术作品，可能纳入美术作品范畴，或
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现有判例提供参考依据

该事件虽然仅引起图片创作者与
AI 服务使用者的版权责任讨论，但更
为关键的是互联网公司作为AI服务提
供者，应当如何防范用户利用其服务侵
犯版权。今年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人
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构成著作权侵权的

“奥特曼案”判决指出，由于被告提
供的、由其网站生成的图片，部分
或者完全复制了涉案作品的美术形
象具有的独创性表达，因此构成著
作权侵权。判决表明，AI 服务提供
者负有防止其服务侵犯他人版权的
义务。

具体而言，AI 服务提供者应采取
关键词过滤等措施，防范其服务生成与
受保护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防范程
度应达到：用户正常使用与权利作品相

关的提示词，不能生成与权利作品实质
性相似的图片。由此可见，包括该互联
网公司浏览器在内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调取的素材、生
成的内容均负有版权注意义务，并且被
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侵权，否则将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AI 时代的版权问题不仅是技术挑
战，更是深刻的法律挑战。随着AI技
术的迅猛发展，AI 绘图的创作能力和

“二创”潜力日益显现，但这背后隐藏
的版权归属、权利保护及责任界定等问
题愈发复杂。传统的著作权法体系在面
对AI创作时争议颇多，理论上需要进

一步深入思考以适应产业快速发展。
AI 生成物的权利归属、权利行使和侵
权判定需要明确的立法和司法来指
导。AI 的创作行为是否应被视为独立
的个体权利，还是仅仅是人类创作者
的工具，也值得继续深入探讨。面对
这些挑战，我们需要综合考量技术进
步、法律创新、伦理规范和社会共
识，共同构建一个既能保护著作权人
权益，同时能鼓励AI创新和发展的全
新版权生态。

（作者焦和平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龙坤系西安交
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AI服务提供者须明晰版权责任

原告为拥有奥
特曼系列形象著作
权的公司，而被告
则是一家经营提供
AI 对话及 AI 生成
绘画功能服务的网
站（以下称Tab网
站）的人工智能公
司。原告发现，在
Tab网站输入特定
指令后，生成的
奥特曼形象与其
享有著作权的奥
特曼形象高度相
似，认为这侵犯了其复制权和改编权，
遂提起诉讼。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被告网站生成
的奥特曼图片与原告作品在多个关键特征
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构成实质性相似，
且考虑到奥特曼作品的广泛知名度和影响
力，认定被告存在接触该作品的可能性。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侵权成立，需向原告赔
偿经济损失1万元，并停止侵权行为，保
证其服务不再生成与案涉奥特曼作品实质
性相似的图片，同时采取关键词过滤等措
施防范类似侵权行为的发生。

生成式AI服务
侵犯他人著作权案

某互联网公司举行的AI新品发布会
上，演讲者为了演示其AI产品的“局部
重绘”功能，从其公司旗下浏览器中调取
了一张女性古装图片 （以下称图片A），
然后框选了图片指定部分，由AI对此部
分进行重新绘制，最后生成了与图片A相
似 的 图 片 B。 此 后 ， 名 为 “Dynamic
Wang”的博主发文称，该互联网公司AI
产品发布会上使用的图片 A 涉嫌“抄
袭”，他本人才是这张图片的创作者。该
博主发文称，该公司在AI发布会上未经
授权，使用其模型生成的图片进行重绘、
二度创作并在公开场合发表使用，严重影
响和侵犯了其权益，要求对于上述侵权行
为进行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对此，该互
联网公司表示，曾试图沟通协商，但作者
提出的方案超出了他们认知的合理范畴，
愿意诉诸法律公开探讨版权问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AI绘图
引发侵权争议

涉 案 奥 特 曼 对
比图。

左为互联网公司使用演示图，右为
DynamicWang创作原图。

李 某 用 Stable
Diffusion模型生成的
图片。


